[image: image1.png]


                                                                                                                                                                                                                                                                                                                                                                                                                                                                                                                                                                                                                                                     


芒发〔2019〕100号

━━━━━━━━━━━━━━★━━━━━━━━━━━━

中共芒市镇委员会

关于印发《芒市镇全面推进“道德小屋”试点

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党总支、驻村工作队：
现将《芒市镇全面推进“道德小屋”建设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中共芒市镇委员会                                          

                               2019年7月10日

────────────────────────────

芒市镇党政办公室                    2019年7月10日印发

────────────────────────────

芒市镇全面推进“道德小屋”试点

建设的实施方案

根据德宏州文明办关于印发《德宏州关于开展边疆乡村“道德小屋”示范点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德文明办〔2018〕17号）精神，为进一步推进“自强、诚信、感恩”主题实践活动，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结合芒市镇实际，特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目的意义

以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主要内容，以“道德小屋”为载体，采取村民积蓄道德积分并兑换实物、精神奖励的形式，培育人民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推进移风易俗，提升群众文明素质，助力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工作，全面提升村民小组的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二、方法步骤

（一）组织领导

组  长：方二所旺    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龚锡花      镇宣传委员

成  员：蔺以兵      党委委员、镇人大主席候选人

        余  翀      镇党委副书记

        赵保州      镇党委委员、政法综治维稳副书记

张洪波
    镇党委委员、城郊派出所所长

董诗虎
    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罗振元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张永毕      镇党委委员、副镇长　

苏永福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晚岩保
     副镇长

刘  宁
     副科级领导

方志德
     副科级领导

付洁昌
     副主任科员

李永生      象滚塘村总支书记

        杨耀辉      象滚塘村第一书记

        陈庆昌      中东村总支书记   

        鲁  毅      中东村第一书记

        邓有松      下东村总支书记

        周忠义
      挂职副书记、下东村第一书记

        陶继宏      云茂村总支书记

        黄正赛      云茂村第一书记

        项岩相      大湾村总支书记

        杨强本      大湾村第一书记

线玉团      芒核村委会主任

        冯灵芝      芒核村第一书记

        丁自楼
      河心场总支书记

        杨  洁      河心场第一书记

        万林安      松树寨村总支书记

        金安帕旺    松树寨村第一书记

        黄枝恒      回贤村总支书记

        陈  洁      回贤村第一书记

        乔二所      拉怀村总支书记

        白雪娇      拉怀村第一书记

镇党委成立道德小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统筹、指导、督促推进道德小屋建设工作，办公室下设于镇党政办，办公室主任由龚锡花兼任，梅峰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以上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按照对应职务进行替补。
各村委会在拟建设“道德小屋”的村组成立“道德小屋”评议委员会，成员包括村民理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委员会成员及群众代表，主要负责道德小屋积分评议、兑换等日常具体事务。
（二）阵地建设

由挂钩单位牵头，村两委、村民小组配合，根据“布局合理、面积适宜、方便群众、便于管理”的原则，按照“有房子、有牌子、有物品、有制度、有台帐、有积分标识、有专人管理”的要求，开展道德小屋阵地建设。
（三）评分项目

以遵纪守法、勤劳致富、团结和睦、文明风尚、热心公益等5个方面、15个项目为主要评分内容,设置积分评定标准,定期对群众进行评分、记分，群众用积分兑换“道德小屋”中的物品,兑换完成后扣减相应积分，各村可根据实际增加评分项目。
三、评分程序

评分：在积分管理员每月按户统计村民善行义举事迹的基础上，采取个人自荐、群众推荐、组织推荐三种方式，由村评议委员会每季度对照各挂钩单位制定的积分管理办法对各户积分进行民主评定，确定所累积的分值。
公示：每季度将评定后的评分在公开栏进行公示3天，接受村民群众监督。公示结束后及时将结果报芒市镇道德小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兑现：半年一兑现，村评议委员会对每个家庭半年的积分进行汇总，按照分值多少兑换相应的物质奖励（届时依据各挂钩单位制定的兑换办法进行兑换）。年终根据村民家庭全年积分情况作为各项惠农政策的优先照顾对象的重要依据，以及各项评先树优和推荐德宏好人、道德模范、文明家庭等荣誉称号的重要依据，力争评树一批群众公认、可学可鉴的先进典型。
四、工作措施

（一）高度重视，全力推进。各村道德小屋建设由所挂钩单位具体抓落实，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可结合村组实际，以“倡导文明新风尚、推进移风易俗”为原则，对《积分评定标准》（见附件）进行适当修改执行；建立完善领导体制以及相关积分兑换办法、工作管理制度等，明确职责分工，确保推进“道德小屋”建设工作出成效、出特色；各村所挂钩单位须于8月15日前启动边疆乡村“道德小屋”建设，12月30日前完成首次兑换活动。
   （二）资金投入，提供保障。以挂钩单位投入和村集体经济投入为主，整合各部门政策和资金进行重点投入，广泛动员社会各界捐助资金等，坚持多渠道、多方面筹措资金，不断强化道德小屋经费保障，确保村民的积分兑换成果能持续推进。
   （三）强化监督、指导，确保道德小屋正常运转。在市文明办的指导下，镇党委定期对边疆乡村“道德小屋”建设进行督导检查，及时了解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确保“道德小屋”正常运转。
    （四）加大宣传。一是发动干部、党员、共青团员、各类先进典型带头参与，充分发挥报纸、网络、广播电视等媒介的传播优势，加强新闻宣传，大力宣传设立道德小屋的积极意义，引导群众广泛参与，使舆论聚焦善行义举、聚焦道德模范，努力营造树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传播文明的良好舆论氛围。二是总结推广建设先进经验，对在试点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村寨、先进个人进行大力宣传，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努力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镇党政办联系人：梅峰  联系电话（传真）：2118010   邮  箱：21053910@qq.com。
附件：
德宏州边疆乡村“道德小屋”示范点积分评定标准

（150分）
（评定季度          ）
  农户家庭：             时间：     村小组名称（盖章）：
	项目
	内容
	分值
	得分

	遵纪守法
	1.家庭成员遵纪守法，未发生聚众赌博（包括在村内赌扑克牌、拉老捣、打麻将等）、打架斗殴、酗酒滋事等行为。
	6
	

	
	2.崇尚科学，反对邪教，不搞封建迷信活动，不参与非法邪教组织。
	3
	

	勤劳致富
	3.学科技、用科技，带头开创新产业、寻找新项目、开辟门路经商、创办企业等多种正规渠道创业致富。 
	5
	

	
	4.主动帮扶、带动贫困户发展生产，转变“等靠要”思想实现增收。
	5
	

	
	5.主动配合村开展各项工作，以各种方式支持村庄建设发展。
	3
	

	团结和睦
	6.邻里团结互助、和谐相处，不辱骂、诽谤他人，不拔弄是非，不造成矛盾纠纷。
	5
	

	
	7.家庭成员和睦相处，互敬互爱，能赡养老人、抚养子女，未出现虐待老人和儿童行为；获得“好婆婆”“好媳妇”、“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
	5
	

	
	8.重视子女教育，子女在学校成绩优异，获得“三好学生”等各项校级荣誉称号；高考成绩达到国家二本以上的学生家庭。
	8
	

	项目
	内容
	分值
	得分

	文明风尚
	9.移风易俗、革除陈规陋习，婚丧嫁娶办客事遵照乡镇、村委会关于移风易俗客事从简的相关规定；不操办满月、周岁、做寿、修坟、祭祀酒席。 
	6
	

	
	10.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庭院内外无乱堆乱放、环境干净整洁，搞好住户周边区域清洁卫生；主动打扫村寨街道（不属于门前三包范围）；长期坚持清扫村寨街道。
	17
	

	
	11.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无滥垦、滥伐、滥采等现象，无捕杀、销售和食用珍稀野生动物现象，无违法焚烧秸秆、垃圾等破坏生态事件。
	6
	

	热心公益
	12.积极参与村内组织开展各项公益事业和各种公益活动；积极主动开展扶贫济困、关爱自然、关爱社会等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长期主动坚持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的。
	25
	

	
	13.积极参与村组织的文艺演出、体育、劳动技能等民间民俗文化活动；长期发挥传承人带头作用并经常性组织活动的。
	15
	

	
	14.帮助留守老人、儿童、妇女，孤寡老人，关心他们的生产生活，为其提供便利主动做好事；长期关心帮助留守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的。
	15
	

	加分项
	15.村民或村民家庭受到村级各项表彰；受到乡镇各项表彰；受到县（市）委、县（市）政府表彰；受到州委、州政府表彰；受到省委、省政府表彰，同一奖项按最高标准计分。
	26
	

	积分清零项
	家庭或家庭成员本年度评比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次性清除全年积分：
1.有犯罪行为的；2.受行政拘留及以上处罚的；3.参加邪教组织或活动的；4.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或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5.发生“黄赌毒”案件，邪教、非法宗教活动与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不相符的其他事件。
	
	


  填表人：
注：累计加分项目最多不超过10分，超过10分的，以10分计。
6


